
隆回县林业局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目录
序
号

证明名
称

证明用途
设定依据 实施基本情况 行使层级

事项
类型

证明材料是否
书面告知承诺

备注
依据名称、文号及条文内容

效力
层级

索要
单位

开具单位
省部

级

市
级

县
级

乡级及

其他

1
经营场地
权属与用
途证明

申请林木种子生
产经营许可，经
营场地权属与用
途证明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
法》（2016年国家林业局令第40号）
第七条　（三）经营场所、生产用地
权属证明材料以及生产用地的用途证

部门规
章

隆回县
林业局

不动产登记
部门

申请人自备
√

行政
许可

书面告知承诺

2

从事具有
植物新品
种权林木
种子生产
经营的，
品种权人
的书面同
意或者国
务院林业
主管部门
品种权转
让公告、
强制许可
决定

申请林木种子生
产经营许可，从
事具有植物新品
种权林木种子生
产经营的，品种
权人的书面同意
或者国务院林业
主管部门品种权
转让公告、强制
许可决定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
法》（2016年国家林业局令第41号）
第八条　（二）从事具有植物新品种
权林木种子生产经营的，应当提供品
种权人的书面同意或者国务院林业主
管部门品种权转让公告、强制许可决
定。

部门规
章

隆回县
林业局

品种权人
国务院林业
主管部门

√
行政
许可

书面告知承诺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2019年第12

号公告）

3

从事林木
良种种子
生产经营
的，林木
良种证明
。

申请林木种子生
产经营许可，从
事林木良种种子
生产经营的，林
木良种证明。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
法》（2016年国家林业局令第42号）
第八条　（三）从事林木良种种子生
产经营的，应当提供林木良种证明材
料。

部门规
章

隆回县
林业局

农业林业等
相关主管部

门
第三方鉴定

机构

√
行政
许可

通过政府部门内
部核查和部门间
核查查询；
书面告知承诺



4

林地证
明：有效
的林地权
属证书。

申请临时使用林
地审批，林地证
明：有效的林地
权属证书。

6.林地证明材料：①有权属证书的，
提交有效的权属证书复印件，或者由
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出具权属证书明细
表，权属证书明细表的表头内容为林
权证号、林权所有者名称、林权使用
者名称、林权证林地面积、征占用林
地面积、备注。

规范性
文件

隆回县
林业局

不动产登记
部门

√
行政
许可

通过政府部门内
部核查和部门间
核查查询；
书面告知承诺

湖南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公布
省人民政府及其
部门取消证明事

项的通知
湘政办发〔2018

〕86 号

5

林地证
明：县级
人民政府
林业主管
部门依据
经批准的
县级林地
保护利用
规划出具
的林地证
明。

申请临时使用林
地审批，林地证
明：县级人民政
府林业主管部门
依据经批准的县
级林地保护利用
规划出具的林地
证明。

②没有权属证书或者政府统一征地
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依
据经批准的县级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出
具林地证明，其内容包括林权权利人
的名称（国有林地应当明确到具体的
经营单位，集体林地应当明确到具体
的村、组）、使用林地面积、林地所
有权（集体、国有）、林地使用权以
及是否有林地林木权属纠纷等内容，
并加盖公章；

规范性
文件

隆回县
林业局

县级林业主
管部门

√
行政
许可

通过政府部门内
部核查和部门间
核查查询；
书面告知承诺

湖南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公布
省人民政府及其
部门取消证明事

项的通知
湘政办发〔2018

〕86 号

6
占用国有
林地补偿
证明。

申请临时使用林
地审批，占用国
有林地补偿证明
。

（二）对于相关项目，用地单位还应
提供以下有关材料：1.临时占用林地
和永久性占用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
经营的国有林地，还须提供使用林地
补偿协议或者其他补偿证明材料。

规范性
文件

隆回县
林业局

申请人自备
占用林地补
偿证明机构

√
行政
许可

通过政府部门内
部核查和部门间
核查查询；
书面告知承诺

湖南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公布
省人民政府及其
部门取消证明事

项的通知
湘政办发〔2018

〕86 号



7

自然保护
区、森林
公园、湿
地公园、
风景名胜
区的建设
项目，符
合规划的
证明；涉
及自然保
护区和森
林公园的
林地，主
管部门或
者机构的
审核意见
证明。

申请临时使用林
地审批，自然保
护区、森林公园
、湿地公园、风
景名胜区的建设
项目，符合规划
的证明；涉及自
然保护区和森林
公园的林地，主
管部门或者机构
的审核意见证明
。

2.符合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
公园、风景名胜区等规划的建设项
目，还应提供相关规划或者相关管理
部门出具的符合规划的证明材料。其
中，涉及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的林
地，提供其主管部门或者机构的意见
材料。

规范性
文件

隆回县
林业局

相关规划或
者相关管理

部门
自然保护区
和森林公园
的主管部门
或者机构

√
行政
许可

通过政府部门内
部核查和部门间
核查查询；
书面告知承诺

湖南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公布
省人民政府及其
部门取消证明事

项的通知
湘政办发〔2018

〕86 号

8
个人采伐
林木情况
证明

申请林木采伐许
可证核发，个人
采伐林木情况证
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
（2016年国务院令第665号修订）第
三十条 （三）个人还应当提交包括
采伐林木的地点、面积、树种、株数
、蓄积量、更新时 间等内容的文件
。

行政
法规

隆回县
林业局

申请人自备 √
行政
许可

林农个人申请采
伐人工商品林蓄
积不超过15立方
米的，实行书面

告知承诺

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关于深入推进
林木采伐“放管
服”改革工作的

通知
林资规〔2019〕3

号

9
上年度采
伐更新证
明。

申请林木采伐许
可证核发，上年
度采伐更新证明
。

《森林采伐更新管理办法》(1987年
国务院批准，2011年修订)第五条　
采伐林木按照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三十
条规定，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时，除
提交其他必备的文件外，国营企业事
业单位和部队还应当提交有关主管部
门核定的年度木材生产计划；农村集
体、个人还应当提交基层林业站核定
的年度采伐指标。上年度进行采伐
的，应当提交上年度的更新验收合格

行政
法规

隆回县
林业局

乡镇农综服
务中心

县级以上林
业主管部门
第三方验收
或鉴定机构

√
行政
许可

林农个人申请采
伐人工商品林蓄
积不超过15立方
米的，实行书面

告知承诺

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关于深入推进
林木采伐“放管
服”改革工作的

通知
林资规〔2019〕3

号



10
采伐非林
地林木证
明

申请林木采伐许
可证核发，采伐
非林地林木证明

《湖南省林木采伐许可证核发管理办
法》湖南省林业厅（湘林资〔2018〕
3号）第八条 （五）采伐非林地上的
林木，还应当提交申请人关于非林地
的书面承诺；

规范性
文件

隆回县
林业局

申请人自备 √
行政
许可

书面告知承诺

11

采伐公益
林地上的
林木，符
合国家和
湖南省关
于公益林
管理规定
的证明。

申请林木采伐许
可证核发，采伐
公益林地上的林
木，符合国家和
湖南省关于公益
林管理规定的证
明。

《湖南省林木采伐许可证核发管理办
法》湖南省林业厅（湘林资〔2018〕
3号）第八条 （六）采伐公益林地上
的林木，还应符合国家和湖南省关于
公益林管理的规定并提交相应材料；

规范性
文件

隆回县
林业局

县级以上林
业主管部门

√
行政
许可

通过政府部门内
部核查和部门间
核查查询或书面

告知承诺

12
森林植物
检疫要求
证明

申请林业植物检
疫证书核发，森
林植物检疫要求
证明

《湖南省植物检疫实施办法》（1996
年湖南省人民政府令第64号）第九条  
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的调动，
必须在运寄前15日内处理调运检疫手
续。（一）调往外省的，由省植物检
疫机构或者其授权的植物检疫机构，
凭调入单位或者个人所在地的省级植
物检疫机构或者其授予权的植物检疫
机构提出的植物检疫要求书进行检
验，签发植物检疫证书；（二）调入
本省的，调入单位或者个人必须事先
征得省植物检疫机构或者其授权的植
物检疫机构同意，并取得植物检疫要
求书，向调出地的植物检疫机构申请
检疫，并取得植物检疫证书；（三）
省内调运的，调入单位或者个人须征
得当地植物检疫机构的同意后，向调
出地的植物检疫机构申请检疫，取得
植物检疫证书。调入地植物检疫机构
对来自疫区的应施疫的植物、植物产
品或者其他可能带有检疫对象的应检
疫植物、植物产品，应当查验植物检
疫证书，必要时可发复检。

政府性
规章

隆回县
林业局

调入外省
的，调入单
位或者个人
所在地的省
级植物检疫
机构或者其
授予权的植
物检疫机
构；
调入本省
的，省植物
检疫机构或
者其授权的
植物检疫机
构

√
行政
许可

通过政府部门内
部核查和部门间
核查查询或书面

告知承诺


